
 
 

國立嘉義大學博士生研究獎學金試辦要點 

第四、七、八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國科會補助及學校獎勵金額： 

（一）本校 110 至 112 學年度（含）

以前核定獎勵之博士班學生： 

1. 每名博士生每月獎學金至少

新臺幣 4萬元，獎勵期間自博

士班一年級當年度 9月 1日起

至第四年 8月 31 日止。 

2. 第 1 年及第 2年就讀期間由國

科會每月補助獎學金 3萬元，

各學院（含該博士生所屬博士

班招生單位及教師)校務基金

相關經費每月至少配合獎學

金 1萬元。 

3. 第 3 年及第 4年就讀期間由國

科會每月補助獎學金 2萬元，

本校每月配合獎學金 1萬元，

各學院（含該博士生所屬博士

班招生單位及教師)校務基金

相關經費每月至少配合獎學

金 1萬元。 

（二）113 學年度起依國科會規定甄

選或核配獲獎勵之博士班學

生，每名每月獎學金 4萬元，

最多獎勵 3年；於 3年內畢業

者，獎勵至畢業當月止。獎勵

金額全數由國科會負擔。 

 

四、國科會補助及學校獎勵金額： 

（一）本校 110 至 112 學年度（含）

以前核定獎勵之博士班學生： 

1. 每名博士生每月獎學金至少

新臺幣 4萬元，獎勵期間自博

士班一年級當年度 9月 1日起

至第四年 8月 31 日止。 

2. 第 1 年及第 2年就讀期間由國

科會每月補助獎學金 3萬元，

各學院（含該博士生所屬博士

班招生單位及教師)校務基金

相關經費每月至少配合獎學

金 1萬元。 

3. 第 3 年及第 4年就讀期間由國

科會每月補助獎學金 2萬元，

本校每月配合獎學金 1萬元，

各學院（含該博士生所屬博士

班招生單位及教師)校務基金

相關經費每月至少配合獎學

金 1萬元。 

（二）113 學年度起依國科會規定甄

選或核配獲獎勵之博士班學

生，每名每月獎學金 4萬元自

博士班 1年級起獎勵 3年；於

3 年內畢業者，獎勵至畢業當

月止。獎勵金額全數由國科會

負擔。 

 

依據國科會 114年 3月 12日公

告「114 年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博士生研究獎學金試辦方案

---核配類」已取消此獎學金限

制為博士班一年級新生及至多

獎勵至博士班三年級等規定，

配合修訂本點。 

七、獎勵對象定期評量機制： 

（一）獲獎人須依校訂及院訂之輔導

機制辦理獎學金撥付審核，並

於每學年獎勵期間結束前一

個月，依校訂及院訂之績效標

準提出該學年度之學習成績、

學術成果、作品產出及參與國

七、獎勵對象定期評量機制： 

（一）獲獎人於每學年獎勵期間結束

前一個月，須提出該學年度之

學習成績、學術成果、作品產

出及參與國際化活動等之完

整報告，送交所屬學院進行評

量及審核下一年度獎學金之

一、 為利各院能適時了解博士

生學習情形，強化輔導機

制，明訂獲獎人請領獎學

金時應符合校訂及院訂之

輔導機制，完成審核後方

撥付獎學金，爰修訂本點

第一項第一款。 



 
 

際化活動等之完整報告，送交

所屬學院進行評量及審核下

一年度獎學金之續領。 

（二）學院應將前項年度完整報告及

下一年度獎學金續領之初審

會議紀錄與報告書面資料，提

送本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複

審。  

（三）複審結果應通知各學院轉知所

屬博士班招生單位及獲獎人。 

（̀四）校訂輔導機制及績效標準由本

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訂定，院

訂輔導機制及績效標準經各

院相關會議通過後提送本校

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審議，修正

時亦同。 

續領。 

（二）學院應將前項年度定期評量及

下一年度獎學金續領之初審

會議紀錄與報告書面資料，提

送本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複

審。  

（三）複審結果應通知各學院轉知所

屬博士班招生單位及獲獎人。 

 

 

 

二、 現有制度即為每學年度獲

獎人應提出完整報告，修

訂本點第一項第一款，明

訂該完整報告應符合校訂

及院訂之績效標準，以臻

明確。 

三、 為使法規內名詞前後一

致，本點第一項第二款配

合前款用詞，將「定期評

量」文字修正為「完整報

告」。 

四、 新增本點第二項第四款，

明訂校訂及院訂輔導機制

及績效標準之訂定或修正

流程。 

八、獎學金終止及遞補機制： 

    獲獎人如經輔導機制評定不

推薦續領或經評量未達績效

標準，或經發現為本要點第二

點第一項第三款所規定不具

有申請或領取獎學金資格者，

經本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審

議通過後，停止核發獎學金。

若屬國科會核配類獎勵名額，

得由獲獎人所屬學院同學年

度符合資格之推薦人選依次

遞補；如該學院無遞補人選，

則依原獲獎人同學年度學術

審議小組會議議決次序遞補

符合資格之推薦人選；如仍無

遞補人選，則依本要點第五點

及第六點審查機制辦理遞補

作業。 

八、獎學金終止及遞補機制： 

獲獎人如經評量未達績效標

準，或經發現為本要點第二點

第一項第二款所規定不具有

申請或領取獎學金資格者，本

校將停止核發獎學金，該獎勵

名額得由獲獎人所屬學院推

薦符合第五點規定之同學年

度入學博士生遞補；如該學院

無遞補人選，由本校學術審議

小組會議另分配予其他學院

自同學年度入學之博士生遞

補，經本要點第五點及第六點

審查機制辦理遞補作業。 

一、 因第七點已訂定獲獎人應

同時通過輔導機制及績效

標準之考評，為確保學生

權益，新增若評定為不推

薦續領或未達標準時，應

經學審會議審議確認方停

發獎學金。 

二、 本點第二項引述本要點第

二點第一項第三款有關不

得申請本獎學金之條件

時，因款次編號誤植，故酌

做修正。 

三、 因國科會博士生獎學金分

成甄選類和核配類，兩者

遞補機制不同，國科會目

前不開放甄選類由校方辦

理遞補，故本要點之遞補

機制加以敘明清楚；另因

國科會自 114 年度起，受

領獎學金之資格不限博士

班一年級新生，亦無至多

領到博士班三年級之限

制，故遞補人選修正為「符



合資格」之推薦人選，因應

各年度遞補時悉依適用之

規定辦理。 



國立嘉義大學博士生研究獎學金試辦要點 

109 年 7 月 7 日 108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 年 3 月 22 日 110 學年度第 8 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9 月 7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3 月 5 日 112 學年度第 5 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2 月 27 日 113 學年度第 5 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115 年 3 月 24 日 114 學年度第 5 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博士生研究

獎學金試辦方案」（以下簡稱該方案），培育基礎科學研究人才，獎勵具有

研究潛力之優秀博士生，支持其安心、專心從事研究工作，特訂定「國立嘉

義大學博士生研究獎學金試辦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獎勵對象： 

（一）本校 110 至 112 學年度（含）獲得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

科會）核定獎勵之博士班學生。 
（二）113 學年度起入學修讀博士學位，依國科會規定甄選或核配之博士班學生。 

（三）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本獎學金：

1.博士生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以在職身分報考或經

香港、澳門及大陸地區招生管道入學者。

2.博士生於報到後辦理休學、保留入學資格、未完成註冊或遭退學者。

三、獎勵名額： 

本校經國科會核定補助之總名額後，以各博士班招生單位（含學院及系所)

前四年度獲國科會補助具研究性質之研究計畫經費為基準（人文社會領域

研究計畫經費加權 150%計算；招生名額中含括其他系所名額者，所含括系

所之研究計畫經費一併納入該博士班招生單位計算)，按比率核算名額後送

請本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審議分配之。 

四、國科會補助及學校獎勵金額： 

（一）本校 110 至 112 學年度（含）以前核定獎勵之博士班學生：

1.每名博士生每月獎學金至少新臺幣 4 萬元，獎勵期間自博士班一年級當

年度 9月 1日起至第四年 8月 31 日止。

2.第 1 年及第 2 年就讀期間由國科會每月補助獎學金 3 萬元，各學院（含

該博士生所屬博士班招生單位及教師)校務基金相關經費每月至少配合獎

學金 1萬元。

3.第 3 年及第 4 年就讀期間由國科會每月補助獎學金 2 萬元，本校每月配

合獎學金 1 萬元，各學院（含該博士生所屬博士班招生單位及教師)校務

基金相關經費每月至少配合獎學金 1萬元。



 
 

（二）113 學年度起依國科會規定甄選或核配獲獎勵之博士班學生，每名每月獎

學金 4 萬元，最多獎勵 3 年；於 3 年內畢業者，獎勵至畢業當月止。獎

勵金額全數由國科會負擔。 

五、各學院依據本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分配之獎勵名額，組成審查小組辦理初審，

擇優推薦人選（含候補人選)。學院初審程序如下： 

（一）獎勵資格認定：審查申請人是否符合本要點第二點獎勵對象資格。 

（二）評選標準：須至少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1.申請人入學前次學位畢業成績於該系所全年級排名前 50%。 

2.曾發表國際重要學術期刊或國際學術會議論文。 

3.曾獲得重要發明專利或其他國際級競賽獎項。 

4.在各專業領域有特殊成就，或其他足資證明申請人傑出表現之具體事蹟。 

六、各學院檢附初審通過申請人名單、申請表單、博士班研習計畫書、大學或碩

士班在學期間學術研究具體績效、學院推薦理由及初審會議紀錄等相關書

面資料，提送本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辦理複審，審定本校獲獎勵名單。 

七、獎勵對象定期評量機制： 

（一）獲獎人須依校訂及院訂之輔導機制辦理獎學金撥付審核，並於每學年獎

勵期間結束前一個月，依校訂及院訂之績效標準提出該學年度之學習成

績、學術成果、作品產出及參與國際化活動等之完整報告，送交所屬學院

進行評量及審核下一年度獎學金之續領。 

（二）學院應將前項年度完整報告及下一年度獎學金續領之初審會議紀錄與報

告書面資料，提送本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複審。  

（三）複審結果應通知各學院轉知所屬博士班招生單位及獲獎人。 

（四）校訂輔導機制及績效標準由本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訂定，院訂輔導機制

及績效標準經各院相關會議通過後提送本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審議，修

正時亦同。 

八、獎學金終止及遞補機制： 

獲獎人如經輔導機制評定不推薦續領或經評量未達績效標準，或經發現為

本要點第二點第一項第三款所規定不具有申請或領取獎學金資格者，經本

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審議通過後，停止核發獎學金。若屬國科會核配類獎勵

名額，得由獲獎人所屬學院同學年度符合資格之推薦人選依次遞補；如該學

院無遞補人選，則依原獲獎人同學年度學術審議小組會議議決次序遞補符

合資格之推薦人選；如仍無遞補人選，則依本要點第五點及第六點審查機制

辦理遞補作業。 

九、獎勵成果效益追蹤機制： 

（一）獲獎人及指導教授有義務提供獲獎人畢業後 3年內之個人通訊資料。 



 
 

（二）本校每年針對獎學金獎勵成果進行效益追蹤，包含獲獎人在校研究成果、

研習內容、職涯發展方向及取得博士學位者之就業狀況或職涯規劃等。 

十、名額調整： 

本要點所訂獎勵經費來源為國科會該方案補助經費及本校配合獎勵款項，

如國科會補助方案終止或調降補助經費，本校得視情況進行補助名額或補

助獎學金額度之調整。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科會或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學術審議小組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